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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80_83_E8_A1_8C_E6_c36_50956.htm 第五章 证据 【重点法

条】 第三十二条 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，

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

。 第三十三条 在诉讼过程中，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

集证据。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

证据。 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、公民调

取证据。 【相关法条】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

干问题的规定》第1～8、22～23、52、59～61条。 【意思分

解】 《行政诉讼法》关于证据的规定比较原则，《行政诉讼

法解释》关于证据的解释，也相当少。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

颁布了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(

以下简称《行政诉讼证据规定》)。此必为司法考试重要考点

，我们在此不惜笔墨详析之。 1被告的举证责任 被告为证明

其行为的合法性，必须“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

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”。而且一般仅限于作出具

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的、并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

。因此： (1)在行政程序中，被告可以收集到而没有收集的证

据，在行政程序终结后，特别是在诉讼程序中收集的证据，

不能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。 ①在诉讼过程中，被

告及其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。 ②复议机关

在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，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原

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。 (2)在行政程序中已经收集，但没

有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，也不能作为具体行政行为



合法性的依据。 ①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、被

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，不能作为

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。 ②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

的行政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未向复议机关提交的证据，不能作

为人民法院认定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。 2原告的举证

责任 下列属于原告的举证责任范围，如果原告对下列事项举

证不力，会导致一定法律后果的产生(比如，法院裁定不予受

理或者驳回起诉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或者判决驳回行政赔偿

请求)： (1)起诉条件 但是如果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

限的，则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被告不能证

明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，则推定原告的起诉符合

法定的起诉期限。 (2)起诉不作为 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

，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。

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： ①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

的。 ②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

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。 3行政赔偿诉

讼 在行政赔偿诉讼中，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

害的事实提供证据，也就是说，原告必须对行为的存在、损

害的存在以及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予以证明。 4原告

的举证权利 (1)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，属

于原告的举证“权利”，而非其“责任”，原告不能证明被

诉行为违法的，被诉行为并不因此而具有“合法性”。 (2)原

告提供的证据，根据在行政程序中是否已经提供，可以分为

以下几种情形： ①原告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已经提出的证据

，而该证据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，可以

作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性的依据。 ②原告提出其在行政程序



中没有提出的证据的，可以作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性的依据

；但被告为对抗这种“新证据”，经人民法院准许，可以在

第一审程序中补充相应的证据。 ③原告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

没有提出的证据，而该证据在行政程序中被告依照法定程序

要求原告提供，但是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的，该类

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，不能作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性

的依据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